

吉林省加快推动吉林长白山林蛙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征求意见稿）

为加快吉林长白山林蛙（特指在吉林省长白山区域分布的中国林蛙长白山亚种，以下简称“林蛙”）产业发展，打造吉林省渔业新的经济增长点，把握战略支点，推动实现有效帮扶、有效赋能，激发林蛙精深加工产业活力，制定如下政策措施。
一、发展林蛙生态养殖
1.鼓励在国有林区、国有林场符合条件林地开展林蛙养殖，坚持市场化原则，采用竞价、评估、协商等方式，依法合规开展森林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原则上有偿使用周期不低于10年、不超过20年，上一周期合法守约经营的主体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继续有偿经营。（责任单位：省林业和草原局、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长白山森工集团）
2.林蛙相关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征收标准降为零元。（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员会、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
二、突破林蛙油药食同源瓶颈
[bookmark: _GoBack]3.支持哈蟆油（林蛙油）药食同源相关研究及申报，加快推进哈蟆油（林蛙油）进入《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目录》。（责任单位：省农业农村厅、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省市场监督管理厅）
三、强化林蛙全产业链科技支撑
4.将林蛙种质资源保护开发、生态健康养殖、全蛙产品开发利用、加工（储运）质量安全控制、林蛙油雌激素功效研究等产业关键技术研究纳入省科技发展计划支持范围，鼓励高校院所、企业以产学研合作方式开展联合攻关，对通过评审立项的重点研发项目给予科研经费支持。（责任单位：省科学技术厅、省财政厅）
四、发展林蛙精深加工
5.落实我省关于支持农产品加工业加快发展的政策措施，支持林蛙加工企业开发皮、骨、油、肉、卵、血等全蛙利用产品，深度发掘林蛙在食品、医药、保健和美容等方面的应用价值。（省农业农村厅等相关部门按责任分工负责）
6.支持规上深加工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升级，利用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等支持冷链物流仓储设施设备和加工生产线设备升级更新改造，将林蛙加工项目纳入省级产业投资基金等支持范围，对符合条件的项目给予省级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奖补政策支持，引导撬动社会资本发展林蛙加工业。（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员会、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农业农村厅）
五、加强林蛙品牌建设与宣传
7.鼓励支持企业开展“吉林长白山中国林蛙油”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相关认证，完善品牌共建共享机制。发展林蛙省域大品牌和企业小品牌，对通过“吉致吉品”区域品牌认证的企业和产品，利用“吉致吉品”等平台推广。统筹利用农产品品牌宣传资金等，宣传和打造林蛙（林蛙油）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责任单位：省市场监督管理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
以上政策措施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执行期暂定5年。实施过程中若国家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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